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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财采监〔2020〕11 号 

 
 

衢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—2022 年度公务
车辆定点保险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级各单位： 

为加强公务车辆管理，规范公务车辆保险采购行为，经研

究决定，2021—2022 年度市级单位公务车辆保险将继续实行定

点采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范围 

市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各类公务机动车辆。 

二、定点保险有效期 

本次定点保险服务的有效期：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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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定点保险机构 

本期公务车辆定点保险机构共 4家，分别为： 

1.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公司； 

2.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； 

3.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； 

4.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行。 

    在定点保险有效期内，市级单位如需进行公务车辆保险采

购的，应在上述 4 家定点保险机构中，就价格、服务及其他优

惠措施等与其进行协商谈判，并择优确定承保机构。 

四、监督与管理 

1.各投保单位应加强单位预算和财务管理，任何人不得向

定点保险机构提出正常服务以外的不合理要求，不得擅自向非

定点保险机构投保。否则，一经查实，将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

或单位的责任。 

2.各定点保险机构必须按招标约定的费率优惠、服务承诺

等为市级单位提供优质的车辆投保和理赔服务，不得擅自降低

费率优惠水平，或故意隐瞒和不兑现相关服务承诺。否则，一

经发现并查实，将视情节轻重按规定给予警告、通报、罚款，

直至取消定点保险机构资格，并列入不良供应商名单。 

3.为加强公务车辆的定点保险采购管理，提高定点保险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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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的承保、理赔等服务水平，市财政局和市政府采购中心将对

定点保险机构承保服务和履约情况进行检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

将按政府采购法规制度、采购合同以及招、投标文件的规定分

别予以处理，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衢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


